
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，對其

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，並明確表示，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

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。

本公告僅供參考，並不構成收購、購買或認購證券的邀請或要約。

（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組建的法定金融機構）

作為發行人

於 2022年到期的人民幣 10億元 3.23厘債券（「債券」）

（債券代碼：85901）

聯席全球協調人、聯席帳簿管理人及聯席牽頭經辦人

中國銀行 渣打銀行 交通銀行

聯席帳簿管理人及聯席牽頭經辦人

中國建設銀行 工銀亞洲 中國農業銀行

股份有限公司

香港分行

交銀國際 上海浦東

發展銀行

滙豐 花旗 瑞穗證券 凱基證券亞洲

誠如日期為 2019年 5月 22日的發售通函所述，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批准以債務發

行方式僅向專業投資者（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37章以及

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）發行的債券上市及買賣，及債券預期將於 2019

年 5月 30日獲准買賣。

香港

2019年 5月 29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黨委會成員為解學智先生（黨委書記）、錢文揮先生（黨委副書記）、鮑建安先生、林

立先生、殷久勇先生、何興祥先生、王昭翮先生及孫蘭生先生（均為黨組成員）。


